车集煤矿塑料涂覆布负压风筒技术规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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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及使用地点
为保障车集煤矿岩巷掘进工作面除尘通风系统稳定运行，满足除尘风筒延接及满足井下高压差巷道局部通风需求，需采购塑料涂覆布负压风筒（以下简称负压风筒）。

二、货物名称及供货范围

	序号
	物资名称
	参考型号
	数量
	备注

	1
	塑料涂覆布负压风筒（φ800）
	FTFSS（800）×100×5
	
	主要是用于除尘风机配套以及矿井进回风压差较大掘进巷道


三、主要部件（或设备）配置要求

无

四、设计、生产、制造、安装、检验检测所需资质文件

塑料涂覆布负压风筒必须抗静电、阻燃。产品必须具有煤安标志、产品技术鉴定证书、第三方煤矿用风筒涂覆布安全检测报告（第三方须具备煤矿用风筒涂覆布检测检验资质）。

五、货物使用环境及范围

能适用于井下各种供风环境中。

六、货物适用标准

1、MT 164-2019     《矿用涂覆布风筒通用技术条件》

2、GB/T 9900-2008   《橡胶或塑料涂覆织物导风筒》

3、GB/T 20105-2006  《风筒涂覆布》

4、GB 16413 煤矿井下用非金属制品安全技术要求

5、《煤矿安全规程》（2025版)
七、参考技术参数：

1、塑料涂覆布负压风筒内径公差（0，+6mm），长度公差（0，+100mm）。

2、塑料涂覆布负压风筒长度为5m时，纵向接缝处为0处，圆周接缝不多于1处。

3、每条负压风筒两端均应有反边，反边布长度200-250mm。

4、负压风筒接头采用端圈接头，端圈应具有弹性，进行弯曲试验时，其变形量不得大于原直径的2.0%，接头的端面与风筒轴线垂直，其垂直度偏差不大于5°。

5、负压风筒吊环装置应安装牢固，在吊环安装线上，以等距离安装吊环，两吊环间距应不大于500mm，两端头的吊环距离端圈应不大于200mm，吊环应不少于10个。

6、负压风筒在不小于8000Pa风压下，保持不少于5分钟的试验后，不得产生风筒脱节、涂覆布撕裂、接缝开口、钢丝压条离层等现象。
7、负压风筒直径收缩率不得大于3.0%。

8、负压风筒，要求风筒涂覆布经、纬向扯断强力≥2000N/50mm，经、纬向撕裂力≥250N。

9、端圈钢丝直径及公差：风筒接头内径与风筒规格一致，公差（0，+6mm）。风筒端圈钢丝直径为10±0.5mm，

10、负压风筒骨架节距小于等于100mm，骨架弹簧钢丝直径7±0.5mm，负压风筒骨架弹簧钢圈内径，公差（0，+6mm）mm。

八、质量及验收要求

1、负压风筒的阻燃性、抗静电性、耐热性、耐寒性能、百米漏风率应符合MT 164-2019中的相关规定。

2、每节风筒上均应有标志，标志可采用涂刷、印烫等方式，包括产品名称、型号规格、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及标识、检验合格证印章、制造厂名称、生产日期、编号或批号。

3、验收时出示产品合格证、煤安标志证书，装箱单等。同时每批次风筒应提供第三方煤矿用风筒涂覆布安全检测报告且以使用单位名义委托。

5、包装牢固，包装物无明显变形、损坏等异常现象，包装标志清晰、完整；实物外观质量无受损、变形、腐蚀、老化等异常现象

九、安装、调试要求

1、根据需要出卖人到现场免费指导安装服务。

十、服务及质保要求

1、负压风筒使用期间出现质量问题后，出卖人在接到产品使用人通知后48小时内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处理。

2、产品质保1年，在质保期内，对因质量原因造成的损坏，出卖人负责免费修理或更换。

十一、运输及包装要求

1、包装要求：风筒吊环应折叠在外侧，用编织袋等材料包装，在包装外表面应注明产品名称、型号规格、产品数量、生产日期等；包装牢固，包装物无明显变形、损坏等异常现象，包装标志清晰、完整。

2、风筒在搬运过程中，不得与尖硬物撞击，不得在地上拖拉，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晒、雨淋。

3、实物外观质量：无受损、变形、腐蚀、老化等异常现象。

4、贮存要求：风筒在规定的运输、贮存的条件下，出卖人应保证产品自生产之日起，贮存期1年内其阻燃性、抗静电性能符合标准要求规定。
十二、供应商须提供技术资料要求

提供产品合格证、出厂试验报告、煤安证、第三方检验报告（CNAS认可资质）。

十三、其他

1、本技术规范书中提出的要求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出卖人应提供符合本规格书要求和国家、行业标准的优质产品。本技术规范书求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出卖人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技术联系人：黄成；联系电话：0370-5198750。
